
 1 

彰化縣政府訴願決定書（案號 98－1201）  

府法訴字第 0980278894號 

訴  願  人：○○○ 

訴  願  人：○○○ 

訴  願  人：○○○ 

訴  願  人：○○○ 

訴  願  人：○○○ 

原處分機關：彰化縣田中地政事務所 

訴願人因判決共有物分割登記事件，不服原處分機關 98年 9月 10

日田資字第 41980號土地登記案件通知書及 98年 10月 9日中地一

字第 0980004907號函所為之處分，提起訴願，本府依法決定如下： 

  主 文 

原處分撤銷，由原處分機關於 2個月內查明後另為適法之處分。 

   事 實 

緣案外人○○○以 98年 9月 9日田資字第 41980號土地登記申請

書及臺灣高等法院台中分院 91年度上更（一）字第 32號判決、臺

灣彰化地方法院 94年 12月 23日民事判決確定書及臺灣彰化法院

民事執行處 98年 8月 28日彰院賢 98司執已字第 17157號等資料

向原處分機關申請代位辦理判決共有物分割登記，經原處分機關辦

理共有土地分割登記後，依法以 98年 9月 10日田資字第 41980號

土地登記案件通知書通知未會同人（即訴願人之一○○○）辦理權

利書狀公告註銷；同時於土地登記謄本其他登記事項中載明：「未

會同申請，欠繳登記費 762元、書狀費 240元、複丈費 1002元、

罰鍰 15240 元，繳清後發狀。」訴願人等 5 人不服上開處分，於

98年 10月 7日向原處分機關提出申覆，請求撤銷登記及免罰。原

處分機關乃以 98年 10月 9日中地一字第 0980004907號函復訴願

人之一（即○○○），訴願人等 5 人均不服，遂向本府提起訴願，

並據原處分機關檢卷答辯到府，茲摘敘訴、辯意旨如次： 

一、 訴願意旨略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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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案外人○○○於 85 年間就與訴願人等共有坐落本縣田中

鎮中德 915、924 地號土地，向彰化地方法院訴請判決分

割，經臺灣高等法院台中分院 91 年度上更（一）字第 32

號判決命共有人○○○等將部分持分移轉於案外人○○

○，使其分得面積達到可資建築之最小面積，而命其補償

少分配之其餘共有人；判決確定後○○○與其繼受人○○

並未依判決給付多分配面積補償其他共有人云云。 

（二） 原處分機關受理○○○與其繼受人○○○等人之債權人○

○○代位二人辦理分割登記時，不待提出判決給付補償費

之證明，遽予單方辦理分割登記，置其餘人之權益於不顧，

又以其餘共有人遲延登記為由裁處罰鍰，顯難令人甘服等

語。 

（三） 原處分機關所援引內政部 81 年 2 月 27 日台（81）內地

字第 8178260 號函與 83 年 1 月 6 日（83）內地字第

8216481 號函，前者與本件不同，後者與本件無關；

本案判決主文係將取得土地與給付款項並列，互為條

件，自須同時履行，強制執行法第 4 條第 3 項可資參

照云云。 

（四） 訴願人既未獲債務人依判決給付所應示款項而未辦理

登記，顯非可歸責於自己的遲延登記；且訴願人閱覽

土地登記簿，發覺分割後訴願人取得部分（中德段 915

與 924-1 地號土地）其他項權利尚將○○○於分割前

所未經訴願人同意以其個人持分設定之抵押權於分割

後自行辦理分割登記之登記簿，移轉於未提供設定之

訴願人土地上等語。 

（五） 如照原處分機關之說明，○○○與○○○可以不支付法

院判決主文所示之對待給付，即取得分割後之土地所有

權，則抵押權人豈非於原有持分之外獲得較原有持分為多

之土地抵押權，而不當獲利；訴願人信賴判決，在義務人

對待給付前，未先辦登記，非無理由，有高雄高等行政法



 3 

院 91年訴字第 131號判決、最高法院 91年台上字第 1617

號判決可參照云云。 

（六） 訴願人曾於 93年於該分割訴訟判決確定時，向債務人○○

○與○○○聲請強制執行，經彰化地方法院 93年度執字第

20781號通知原處分機關辦理查封登記在案，嗣後雖以發給

債權憑證結案，原處分機關應有案可稽，非訴願人已獲補

償不辦登記等語。 

二、 答辯意旨略謂： 

（一） 按代位申請為具有代位資格之人為保全本身權利，得以自

己名義代位為登記申請之人申請登記。本案申請人○○

○，為經法院核准債權人代位債務人申請登記之代位申請

人，申請人資格符合規定得單獨申請登記等語。 

（二） 本案申請人雖無檢附其已為對待給付之證明文件，本

所依法審理准其登記，洵屬有據云云。 

理 由 

一、訴願法第 18 條規定：「自然人、法人、非法人之團體或其他受

行政處分之相對人及利害關係人得提起訴願。」第 50 條規定：

「第三人經訴願人同意或釋明有法律上之利害關係，經受理訴

願機關許可者，亦得為前條之請求。」 

土地登記規則第 27 條規定：「下列登記由權利人或登記名義人

單獨申請之：4、因法院、行政執行處或公正第三人拍定、法院

判決確定之登記。23、其他依法律得單獨申請登記者。」第 33

條第 2款規定：「申請土地權利變更登記，應於權利變更之日起

一個月內為之。繼承登記得自繼承開始之日起六個月內為之。

前項權利變更之日，係指下列各款之一者：二、法院判決確定

之日。」第 50條規定：「逾期申請登記之罰鍰，應依土地法之

規定計收。土地權利變更登記逾期申請，於計算登記費罰鍰時，

對於不能歸責於申請人之期間，應予扣除。」第 107 條「分別

共有土地，部分共有人就應有部分設定抵押權者，於辦理

共有物分割登記時，該抵押權按原應有部分轉載於分割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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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宗土地之上。但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該抵押權僅轉載於原設

定人分割後取得之土地上：一、抵押權人同意分割。二、抵押

權人已參加共有物分割訴訟。三、抵押權人經共有人告知訴訟

而未參加。」  

民法第 242條規定：「債務人怠於行使其權利時，債權人因保全

債權，得以自己之名義，行使其權利。但專屬於債務人本身者，

不在此限。」 

土地法第 73 條規定：「土地權利變更登記，應由權利人及義務

人會同聲請之。其無義務人者，由權利人聲請之。其係繼承登

記者，得由任何繼承人為全體繼承人聲請之。但其聲請，不影

響他繼承人拋棄繼承或限定繼承之權利。前項聲請，應於土地

權利變更後一個月內為之。其係繼承登記者，得自繼承開始之

日起，六個月內為之。聲請逾期者，每逾一個月得處應納登記

費額一倍之罰鍰。但最高不得超過二十倍。」 

行政罰法第 27條第 1項與第 2項規定：「行政罰之裁處權，因

三年期間之經過而消滅。前項期間，自違反行政法上義務之行

為終了時起算。但行為之結果發生在後者，自該結果發生時起

算」 

土地登記規費及其罰鍰計收補充規定第 8點第 2項規定：「可扣

除期間之計算：申請人自向稅捐稽徵機關申報應繳稅款之當日

起算，至限繳日期止及查欠稅費期間，及行政爭訟期間得視為

不可歸責於申請人之期間，予以全數扣除；其他情事除得依有

關機關核發文件之收件及發件日期核計外，應由申請人提出具

體證明，方予扣除。」 

   內政部 81 年 2 月 27 日台（八一）內地字第 8178260 號函

釋說明：「法院就共有物分割之訴為原物分配並命為金錢

補償之判決時，各共有人取得分得部分之所有權，係基於

法院確定之形成判決所生之效力，與已否履行金錢補償之

義務無關；且法院因以原物分配各共有人，共有人間受配

部分，有較其應有部分計算者增多或減少之情形，為顧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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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上價值及維持公平，而命互為金錢補償，仍屬共有物

分割方法之一種，並非係因當事人間有互負債務之約定而

為同時提出金錢補償為條件之判決，故不生對待給付之問

題。」  

   內政部 93年 8月 12日內授中辦地字第 0930724588號函示說

明：「罰鍰制度係為敦促利害關係人儘速申辦登記案件，以避免

物權變動與登記狀態失實，本案繼承人 (債務人) 怠於辦理繼

承登記，而由債權人代為申辦，倘有逾期申請時，登記費罰鍰

之計算方式，仍應與一般繼承登記罰鍰方式相同，即應依土地

登記規則第五十條及土地登記規費及其罰鍰計徵補充規定第六

點規定，以繼承開始之日為原因發生日期，並自原因發生之次

日起算，每逾一個月處應納登記費額一倍之罰鍰，最高不超過

二十倍。」 

二、本案原處分機關 98年 9月 10日田資字第 41980號土地登記案

件通知書及 98年 10月 9日中地一字第 0980004907號函所為

之處分均係針對訴願人○○○所為，至於其他訴願人，因屬土

地共有人之一，均與訴願人利害關係相同之人，為法律上利害

關係人，且均經訴願人○○○同意，故前揭法令規定提起本件

訴願，尚屬適格，先予敘明。 

三、就有關原處分機關 98年 9月 10日田資字第 41980號土地登記

案件通知書部分： 

1. 本件案外人○○○以 98年 9 月 9日田資字第 41980號土地

登記申請書及卷附臺灣高等法院台中分院 91年度上更（一）

字第 32號判決、臺灣彰化地方法院 94年 12月 23日民事判

決確定書與臺灣彰化法院民事執行處 98年 8月 28日彰院賢

98司執已字第 17157號函等資料向原處分機關申請代位辦理

判決共有物分割登記，經原處分機關辦理分割登記後，依法

以 98年 9月 10日田資字第 41980號土地登記案件通知書通

知訴願人之一○○○辦理權利書狀公告註銷。依首揭內政部

函釋說明，法院就共有物分割之訴為原物分配並命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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錢補償之判決時，各共有人取得分得部分之所有權，係

基於法院確定之形成判決所生效力，與已否履行金錢補

償之義務無關；金錢補償，仍屬共有物分割方法之一

種，並非係因當事人間有互負債務之約定而為同時提出

金錢補償為條件之判決，故不生對待給付之問題。原處

分機關受理登記案件之審查時，原則上不以共有人是否

已履行對待給付為辦理登記前提，且案外人以債權人身

分代位辦理共有物分割登記，亦有臺灣彰化法院民事執行

處 98年 8月 28日彰院賢 98司執已字第 17157號函為據，

是原處分機關據此辦理分割登記，原屬有據。分別共有

土地之人，部分共有人就應有部分設定抵押權者，於辦

理共有物分割登記時，原則上該抵押權按原應有部分轉

載於分割後各宗土地之上，除例外有抵押權人同意分割或

抵押權人已參加共有物分割訴訟等事由，該抵押權方得僅轉

載於原設定抵押權人分割後取得之土地。本案抵押權人雖於

辦理登記時無該當土地登記規則第 107條但書規定，惟案外

人○○○既已於 98年 10 月 20日以第 48360號土地登記申

請書向原處分機關申請辦理更正登記，依其繳附證件同意

書，原處分機關當得辦理後續更正登記，以回歸訴願人所求

部分意旨，此有卷附原處分機關土地登記申請書初審意見可

證。從而原處分機關上開處分作為，即因嗣後案外人所檢附

文件而須有所變更，蓋其屬同一事件的後續更正作為，是原

處分難謂無忽略訴願人權益，且有違原處分機關受理登記案

件之作為義務，應予撤銷由原處分機關查明後另為適法之處

分。 

2. 有關訴願人指稱本案判決主文係將取得土地與給付款

項並列，互為條件，自須同時履行，且強制執行法第 4

條第 3 項規定：「執行名義有對待給付者，以債權人已為

給付或已提出給付後，始得開始強制執行」可資參照；復

援引高雄高等行政法院 91年訴字第 131號判決、最高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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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年台上字第 1617號判決部分。按共有物裁判分割，係

屬形成判決，於判決確定時，即發生由共有變為單獨所有之

形成力，故分割之效力，亦於判決確定時發生。本件依卷附

法院確定民事判決所載，共有物當事人均得逕依判決意旨辦

理共有物分割；至於判決主文中所載述補償金額部分，係因

判決負給付義務，而非因契約互負債務，非生對待給付問題，

縱未提出補償給付，亦得逕依該法院確定判決意旨辦理分割

登記，與強制執行法第 4 條所指對待給付判決、高雄高等行

政法院 91年訴字第 131號裁判針對「塗銷抵押權成立調解」

判決、最高法院 91年台上字第 1617號裁判針對「對待給付」

判決均不同，且訴願人所援引學者見解僅可供作認定參考，

於上開函示見解未獲變更前原處分機關仍受其拘束，是訴願

人所述顯有法令誤解。 

3. 就有關訴願人主張權益受損部分。按訴願人當得依上開法院

判決主文為民事強制執行，並對案外人所裁判分割之土地行

使執行權利，兼與說明。 

四、至於訴願人等 5 人所不服原處分機關 98年 10月 9日中地

一字第 0980004907號函所為之罰鍰說明部分：依土地登記規

則第 33條規定，申請土地權利變更登記，應於權利變更之日

起一個月內為之，本案權利變更之日為法院判決確定之日。又

依同登記規則第 50條規定，逾期申請登記之罰鍰，應依土地

法之規定計收；而土地法第 73條規定，聲請逾期者，每逾一

個月得處應納登記費額一倍之罰鍰，但最高不得超過二十倍。

本案共有土地民事判決確定日起一個月內依法即應辦理土地

權利變更登記，訴願人雖有爭執扣除期間，然因未能檢附應予

扣除期間之具體證明文件供參，且與訴願人未獲對待給付無

涉，亦非屬不可歸責事由，業如前述，當不得作為減免罰鍰之

理。基此，本案原處分機關依法院確定判決日期（93年 7月 8

日）計算訴願人等逾越辦理登記期間，依首揭法令規定以為裁

罰並加註於土地登記謄本，揆諸內政部土地登記複丈地價地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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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腦作業系統登記作業手冊「三二、登記原因：判決共有物分

割 4.注意事項：（1）部分共有人代理其他共有人申請登記時，

應依審查人員簽註於其他共有人之其他登記事項欄註明『未會

同申請，欠繳登記費○○元、書狀費○○元、罰鍰○○元，繳

清後發狀。』」尚屬有據。惟查本案違反登記作為義務時點為

判決確定（93年 7月 8日）後 1個月，此為土地登記規則第

33條第 2款所明定，迄至原處分機關裁罰時點（98年 9月 9

日受理土地更正申請）後是否仍該當行政罰法第 27條所稱「行

政罰之裁處權，因三年期間之經過而消滅。前項期間，自違反

行政法上義務之行為終了時起算。」時效範圍，因原處分機關

未能提出具體說明供參，據此裁罰非無率斷。是撤銷原處分，

由原處分機關查明後另為適法之處分，以符法制。 

五、據上論結，本件訴願為有理由，爰依訴願法第 81 條之規定，

決定如主文。 

                         訴願審議委員會  主任委員  張瑞濱    

                 委員  陳廷墉 

                 委員  陳基財 

                 委員  黃鴻隆 

                 委員  張奕群 

                 委員  溫豐文 

                 委員  蔡和昌 

  

                                                                                    

中 華 民 國   99   年   1   月  8   日 

                                   

縣  長   卓  伯  源 

 


